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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征集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应当详细记录，并注明采纳或不采纳

的合理理由，以及招标文件修改完善情况。 

（五）招标人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有关规定，依法对修改完善

后的招标文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。招标文件预公示及招标文件公

平竞争审查全部资料，作为招标档案材料组成部分留存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招标文件预公示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、省发展

和改革委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

展的意见有关精神，便于就招标文件征求社会公众或行业意见，

强化社会监督，提前预防和化解争议矛盾，减少招标失败风险，

助推项目高效落地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确保该项工作按要

求落实到位。 

（二）招标人实施招标活动，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

在项目审批核准、招标文件计划发布、招标文件（资格预审文件）

编制、招标文件预公示、委派招标人代表、项目评标、异议答复、

确定中标人、合同签订、履约管理等招标投标各关键环节，切实

履行主体责任，保障项目依法依规高效落地。 

（三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落实服务见证职责，及时完善

交易平台系统，为招标人（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）进行招标

文件预公示提供服务保障和技术支撑，并做好有关数据信息推送

工作。 

七、其他事宜 

本指引自2025年2月25日起施行。《工作指引》不属于规范




